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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為確實掌控本校管有檔案的數量及現況，俾利檔案保存維護、銷毀及移轉等作業之辦理，爰依檔

案法施行細則第 6條第 6款規定，將已失行政時效而不再有參考使用價值之定期檔案於保存年限

屆滿時辦理銷毀或轉送予仍有需用的機關(構)；或將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依規定於屆滿移轉

年限時，移轉至專責檔案管理機關 (構)保管，即所謂的《除舊布新》。 

二、前言 

本校 100年原清理民國 57年至 95年檔案，擬訂銷毀計畫共計 24，801件報部審核，後因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而暫停，為紓解運用檔案庫房空間；促進檔案之開放應用；提升機關檔案管

理之效益，進行檔案移轉、銷毀與續存之判定。訂定本計畫據以規劃未來 3年之檔案清理工作。 

三、清理計畫 

  （一）計畫內容 

1、本計畫內容之擬訂，除上期已清理之範圍因時間轉移故全面重新清理外，特訂定 57-101年作

為本次清查標的，並衡酌檔案應用情形及現有執行清查人力等因素，據以研訂 105 年至 107

年為期 3年之清理計畫。 

2、57年至 101年清理結果，共計 65,978件已屆保存年限。 

（二）清理準備 

1、將已屆保存年限之檔案分送請各權責單位再次審查是否銷毀、調整保存年限、續存或移轉。 

2、產生疑義或發生爭議時召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會議。 

四、管理現況及清理範圍 

（一）存放檔案空間：檔案庫房。 

（二）檔案數量：預計清理 65,978件 

五、辦理方式 

（一）系統產生已屆保存年限之檔案清單。 

（二）列印擬銷毀目錄，請各權責單位確認檔案是否銷毀、延長保存年限或續存。 

（三）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清理處置為屆期後鑑定或產生疑義或發生爭議者召開會議。 

 (四) 依各單位意見及會議結果修改銷毀目錄，產生銷毀目錄及計畫報部層轉檔案管理局審核。 

 (五) 依檔案管理局審核意見辦理清理處置。 

（六）進行檔案清理處置： 

     1.執行銷毀。 

     2.辦理移轉。 

     3.其他必要處置(調整保存年限)。 

（七）完成註記與檢討。 

（八）重新辦理目錄彙送。 

六、檔案銷毀紀錄 

執行過程全程紀錄並永久保存。 

七、計畫時程 

  本計畫自 105年 1月 1日起至 107年 12月 31日止。 

八、預期效益 

（一）有效紓解運用檔案庫房空間。 

（二）提昇檔案管理效能，促進檔案之開放應用。 


